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非字第33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連家賢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等罪定應執行刑案件，對於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中華民國110年5月14日第一審確定裁定（110年度聲字第933

號，聲請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執聲字第652號），

認為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檢察官之聲請駁回。

　　理　由

壹、非常上訴理由稱：「按同一案件，經裁定後，再為裁定確定

者，該後之裁定，係重複裁定，違反一事不再理之原則，當

然違法。如該裁定係有關實體事項者，應視同判決，因其既

有形式之確定力，即應提起非常上訴，請求將該裁定撤銷

（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最高

法院101年度台非字第317號判決足資參照）。本件原裁定以

受刑人連家賢所犯如裁定附表所示之竊盜罪共2罪，經先後

判決確定，而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固非無見。惟

查，原裁定附表編號1所示之竊盜罪部分，與連家賢所犯其

他竊盜罪，前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0年度聲字第91號

裁定（下稱前裁定）合併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並於110

年3月16日確定，嗣原裁定於110年5月14日更為裁定，並於

同年6月16日確定。雖前裁定與原裁定所重複裁定之範圍並

非全部相同，然依前揭刑事大法庭裁定意旨，原裁定仍屬違

反一事不再理原則，顯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案經確

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

糾正。」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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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院按：

一、非常上訴制度，係為糾正確定裁判之審判違背法令所設之救

濟方法，以統一各級法院對於法令之解釋為其主要目的。所

謂審判違背法令，係指法院就該確定案件之審判顯然違背法

律明文所規定者而言。而法律見解係指法令解釋上所持之觀

點，此每因「時」而異，終審法院裁判關於法律上之見解，

由於社會現象日新月異，有時因探討法律之真義，期求適應

社會情勢起見，不能一成不變，然而終審法院前後裁判所持

法律見解不同者，尚不能執後裁判所持之見解而指前次裁判

為違法。否則，若以後之所是即指前之為非，不僅確定裁判

有隨時搖動之虞，有礙法安定性，且因強使齊一之結果，解

釋者為免固有秩序產生不可測之變動，因而固守原有見解，

反足以阻遏法律解釋之與時俱進。故確定裁判之內容關於確

定事實之援用法令倘無不當，僅所憑終審法院前後裁判所採

法令上之見解不同者，要屬終審法院因探討法律之真義，致

因法文解釋之不同，而產生不同之法律見解，尚不能執後裁

判所持之見解或嗣後本院所採之統一見解，遽指前次裁判為

違背法令。又建立大法庭制度之目的，在於使統一法律見解

機制回歸司法權之作用，並非如憲法法庭得以判決宣告原確

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牴觸憲法而無效。且對

於非常上訴之案件，不能因原判決確定後，本院關於該法律

爭議所持之見解已因大法庭之裁定而有所變更，執為非常上

訴之理由，致使原確定判決受影響，業如前述，此亦與憲法

法庭以判決宣告法規範立即失效，而判決前已適用該法規範

作成之刑事確定判決，經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必須撤銷

改判，以維實質正義者顯然不同，自不得比附援引、類推適

用，而認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而有撤銷改判之原因。從而，

尚不得因大法庭裁定所為統一見解之變更，而認先前原確定

判決所持之見解為違背法令。況且，本院刑事大法庭之裁

定，除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規定，對提案庭提交之案件

有拘束力外，基於預測可能性及法安定性之精神，並無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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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之效力。故上開裁定宣示前各級法院所踐行之訴訟程序

及裁判，與該裁定意旨不符者，尚無從援引為上訴或非常上

訴之理由，合先敘明。

二、定執行刑之裁定與科刑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如有違背法

令，自得提起非常上訴。又刑法第51條之數罪併罰，應以合

於同法第50條之規定為前提，而第50條之併合處罰，係以裁

判確定前犯數罪為條件。若於一罪之裁判確定後又犯他罪

者，自應於他罪之科刑裁判確定後，與前罪應執行之刑併予

執行，不得適用刑法第51條所列各款，定其應執行之刑。至

被告一再犯罪，經受諸多科刑判決確定之情形，上開所謂裁

判確定，乃指首先確定之科刑判決而言，亦即以該首先判刑

確定之日為基準，在該確定日期之前所犯各罪，應依刑法第

51條各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在該確定日期之後所犯

者，則無與之前所犯者合併定執行刑之餘地。惟在該確定日

期之後所犯之罪，倘另符合數罪併罰者，仍得依前述法則處

理，則不待言。數罪併罰定應執行之刑，既有上揭基準可

循，自無許法院任擇其中最為有利或不利於被告之數罪，合

併定其應執行刑之理；否則，仍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

令。另對於已判決確定之各罪，已經裁定其應執行之刑者，

如又重複裁定其應執行之刑，自係違反一事不再理之原則，

即屬違背法令，對於後裁定，得提起非常上訴。

三、經查：原裁定以被告連家賢所犯如其附表（下稱附表）編號

1至2所示之竊盜等2罪，經先後判決確定，合於定應執行刑

規定，依檢察官聲請，於民國110年5月14日合併定應執行有

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

日，並於同年6月16日確定（即本件非常上訴標的）。惟附

表編號1所示之竊盜罪，與被告另犯之竊盜罪，業經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於110年1月15日以110年度聲字第91號裁定（即

前裁定）合併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1,0

00元折算1日，並於同年3月16日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及各該裁定附卷可稽。則附表編號1所示之竊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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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係檢察官於前裁定定應執行刑確定後，又重複聲請定應

執行之刑。原裁定未察，就附表編號1所示之竊盜罪，依檢

察官聲請，再與附表編號2所示竊盜罪，重複定應執行有期

徒刑5月確定。依首揭說明，顯屬重複定應執行刑，自係違

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而有裁判不適用法則之違背法令。非常

上訴意旨以原裁定違反本院110年9月15日之110年度台抗大

字第489號裁定意旨為由提起非常上訴，依據前開說明，雖

非妥適，但原裁定仍有上開違反一事不再理之違背法令情形

存在，且對被告不利，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併將檢察

官本件定應執行刑之聲請駁回，以資救濟。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恒（主辦）

                                  法　官  王敏慧

                                  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黃斯偉

                                  法　官  周盈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廷彥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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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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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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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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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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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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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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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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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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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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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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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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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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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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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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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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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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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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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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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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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等罪定應執行刑案件，對於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中華民國110年5月14日第一審確定裁定（110年度聲字第933號，聲請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執聲字第652號），認為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檢察官之聲請駁回。
　　理　由
壹、非常上訴理由稱：「按同一案件，經裁定後，再為裁定確定者，該後之裁定，係重複裁定，違反一事不再理之原則，當然違法。如該裁定係有關實體事項者，應視同判決，因其既有形式之確定力，即應提起非常上訴，請求將該裁定撤銷（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非字第317號判決足資參照）。本件原裁定以受刑人連家賢所犯如裁定附表所示之竊盜罪共2罪，經先後判決確定，而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固非無見。惟查，原裁定附表編號1所示之竊盜罪部分，與連家賢所犯其他竊盜罪，前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0年度聲字第91號裁定（下稱前裁定）合併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並於110年3月16日確定，嗣原裁定於110年5月14日更為裁定，並於同年6月16日確定。雖前裁定與原裁定所重複裁定之範圍並非全部相同，然依前揭刑事大法庭裁定意旨，原裁定仍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顯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案經確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等語。
貳、本院按：
一、非常上訴制度，係為糾正確定裁判之審判違背法令所設之救濟方法，以統一各級法院對於法令之解釋為其主要目的。所謂審判違背法令，係指法院就該確定案件之審判顯然違背法律明文所規定者而言。而法律見解係指法令解釋上所持之觀點，此每因「時」而異，終審法院裁判關於法律上之見解，由於社會現象日新月異，有時因探討法律之真義，期求適應社會情勢起見，不能一成不變，然而終審法院前後裁判所持法律見解不同者，尚不能執後裁判所持之見解而指前次裁判為違法。否則，若以後之所是即指前之為非，不僅確定裁判有隨時搖動之虞，有礙法安定性，且因強使齊一之結果，解釋者為免固有秩序產生不可測之變動，因而固守原有見解，反足以阻遏法律解釋之與時俱進。故確定裁判之內容關於確定事實之援用法令倘無不當，僅所憑終審法院前後裁判所採法令上之見解不同者，要屬終審法院因探討法律之真義，致因法文解釋之不同，而產生不同之法律見解，尚不能執後裁判所持之見解或嗣後本院所採之統一見解，遽指前次裁判為違背法令。又建立大法庭制度之目的，在於使統一法律見解機制回歸司法權之作用，並非如憲法法庭得以判決宣告原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牴觸憲法而無效。且對於非常上訴之案件，不能因原判決確定後，本院關於該法律爭議所持之見解已因大法庭之裁定而有所變更，執為非常上訴之理由，致使原確定判決受影響，業如前述，此亦與憲法法庭以判決宣告法規範立即失效，而判決前已適用該法規範作成之刑事確定判決，經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必須撤銷改判，以維實質正義者顯然不同，自不得比附援引、類推適用，而認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而有撤銷改判之原因。從而，尚不得因大法庭裁定所為統一見解之變更，而認先前原確定判決所持之見解為違背法令。況且，本院刑事大法庭之裁定，除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規定，對提案庭提交之案件有拘束力外，基於預測可能性及法安定性之精神，並無溯及既往之效力。故上開裁定宣示前各級法院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及裁判，與該裁定意旨不符者，尚無從援引為上訴或非常上訴之理由，合先敘明。
二、定執行刑之裁定與科刑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如有違背法令，自得提起非常上訴。又刑法第51條之數罪併罰，應以合於同法第50條之規定為前提，而第50條之併合處罰，係以裁判確定前犯數罪為條件。若於一罪之裁判確定後又犯他罪者，自應於他罪之科刑裁判確定後，與前罪應執行之刑併予執行，不得適用刑法第51條所列各款，定其應執行之刑。至被告一再犯罪，經受諸多科刑判決確定之情形，上開所謂裁判確定，乃指首先確定之科刑判決而言，亦即以該首先判刑確定之日為基準，在該確定日期之前所犯各罪，應依刑法第51條各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在該確定日期之後所犯者，則無與之前所犯者合併定執行刑之餘地。惟在該確定日期之後所犯之罪，倘另符合數罪併罰者，仍得依前述法則處理，則不待言。數罪併罰定應執行之刑，既有上揭基準可循，自無許法院任擇其中最為有利或不利於被告之數罪，合併定其應執行刑之理；否則，仍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另對於已判決確定之各罪，已經裁定其應執行之刑者，如又重複裁定其應執行之刑，自係違反一事不再理之原則，即屬違背法令，對於後裁定，得提起非常上訴。
三、經查：原裁定以被告連家賢所犯如其附表（下稱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竊盜等2罪，經先後判決確定，合於定應執行刑規定，依檢察官聲請，於民國110年5月14日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並於同年6月16日確定（即本件非常上訴標的）。惟附表編號1所示之竊盜罪，與被告另犯之竊盜罪，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於110年1月15日以110年度聲字第91號裁定（即前裁定）合併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並於同年3月16日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各該裁定附卷可稽。則附表編號1所示之竊盜罪，係檢察官於前裁定定應執行刑確定後，又重複聲請定應執行之刑。原裁定未察，就附表編號1所示之竊盜罪，依檢察官聲請，再與附表編號2所示竊盜罪，重複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依首揭說明，顯屬重複定應執行刑，自係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而有裁判不適用法則之違背法令。非常上訴意旨以原裁定違反本院110年9月15日之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為由提起非常上訴，依據前開說明，雖非妥適，但原裁定仍有上開違反一事不再理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且對被告不利，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併將檢察官本件定應執行刑之聲請駁回，以資救濟。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恒（主辦）
                                  法　官  王敏慧
                                  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黃斯偉
                                  法　官  周盈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廷彥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非字第33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連家賢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等罪定應執行刑案件，對於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中華民國110年5月14日第一審確定裁定（110年度聲字第933
號，聲請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執聲字第652號），
認為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檢察官之聲請駁回。
　　理　由
壹、非常上訴理由稱：「按同一案件，經裁定後，再為裁定確定
    者，該後之裁定，係重複裁定，違反一事不再理之原則，當
    然違法。如該裁定係有關實體事項者，應視同判決，因其既
    有形式之確定力，即應提起非常上訴，請求將該裁定撤銷（
    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最高法
    院101年度台非字第317號判決足資參照）。本件原裁定以受
    刑人連家賢所犯如裁定附表所示之竊盜罪共2罪，經先後判
    決確定，而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固非無見。惟查，
    原裁定附表編號1所示之竊盜罪部分，與連家賢所犯其他竊
    盜罪，前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0年度聲字第91號裁定
    （下稱前裁定）合併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並於110年3
    月16日確定，嗣原裁定於110年5月14日更為裁定，並於同年
    6月16日確定。雖前裁定與原裁定所重複裁定之範圍並非全
    部相同，然依前揭刑事大法庭裁定意旨，原裁定仍屬違反一
    事不再理原則，顯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案經確定，
    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
    。」等語。
貳、本院按：
一、非常上訴制度，係為糾正確定裁判之審判違背法令所設之救
    濟方法，以統一各級法院對於法令之解釋為其主要目的。所
    謂審判違背法令，係指法院就該確定案件之審判顯然違背法
    律明文所規定者而言。而法律見解係指法令解釋上所持之觀
    點，此每因「時」而異，終審法院裁判關於法律上之見解，
    由於社會現象日新月異，有時因探討法律之真義，期求適應
    社會情勢起見，不能一成不變，然而終審法院前後裁判所持
    法律見解不同者，尚不能執後裁判所持之見解而指前次裁判
    為違法。否則，若以後之所是即指前之為非，不僅確定裁判
    有隨時搖動之虞，有礙法安定性，且因強使齊一之結果，解
    釋者為免固有秩序產生不可測之變動，因而固守原有見解，
    反足以阻遏法律解釋之與時俱進。故確定裁判之內容關於確
    定事實之援用法令倘無不當，僅所憑終審法院前後裁判所採
    法令上之見解不同者，要屬終審法院因探討法律之真義，致
    因法文解釋之不同，而產生不同之法律見解，尚不能執後裁
    判所持之見解或嗣後本院所採之統一見解，遽指前次裁判為
    違背法令。又建立大法庭制度之目的，在於使統一法律見解
    機制回歸司法權之作用，並非如憲法法庭得以判決宣告原確
    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牴觸憲法而無效。且對
    於非常上訴之案件，不能因原判決確定後，本院關於該法律
    爭議所持之見解已因大法庭之裁定而有所變更，執為非常上
    訴之理由，致使原確定判決受影響，業如前述，此亦與憲法
    法庭以判決宣告法規範立即失效，而判決前已適用該法規範
    作成之刑事確定判決，經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必須撤銷
    改判，以維實質正義者顯然不同，自不得比附援引、類推適
    用，而認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而有撤銷改判之原因。從而，
    尚不得因大法庭裁定所為統一見解之變更，而認先前原確定
    判決所持之見解為違背法令。況且，本院刑事大法庭之裁定
    ，除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規定，對提案庭提交之案件有
    拘束力外，基於預測可能性及法安定性之精神，並無溯及既
    往之效力。故上開裁定宣示前各級法院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及
    裁判，與該裁定意旨不符者，尚無從援引為上訴或非常上訴
    之理由，合先敘明。
二、定執行刑之裁定與科刑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如有違背法
    令，自得提起非常上訴。又刑法第51條之數罪併罰，應以合
    於同法第50條之規定為前提，而第50條之併合處罰，係以裁
    判確定前犯數罪為條件。若於一罪之裁判確定後又犯他罪者
    ，自應於他罪之科刑裁判確定後，與前罪應執行之刑併予執
    行，不得適用刑法第51條所列各款，定其應執行之刑。至被
    告一再犯罪，經受諸多科刑判決確定之情形，上開所謂裁判
    確定，乃指首先確定之科刑判決而言，亦即以該首先判刑確
    定之日為基準，在該確定日期之前所犯各罪，應依刑法第51
    條各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在該確定日期之後所犯者，
    則無與之前所犯者合併定執行刑之餘地。惟在該確定日期之
    後所犯之罪，倘另符合數罪併罰者，仍得依前述法則處理，
    則不待言。數罪併罰定應執行之刑，既有上揭基準可循，自
    無許法院任擇其中最為有利或不利於被告之數罪，合併定其
    應執行刑之理；否則，仍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另對
    於已判決確定之各罪，已經裁定其應執行之刑者，如又重複
    裁定其應執行之刑，自係違反一事不再理之原則，即屬違背
    法令，對於後裁定，得提起非常上訴。
三、經查：原裁定以被告連家賢所犯如其附表（下稱附表）編號
    1至2所示之竊盜等2罪，經先後判決確定，合於定應執行刑
    規定，依檢察官聲請，於民國110年5月14日合併定應執行有
    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
    日，並於同年6月16日確定（即本件非常上訴標的）。惟附
    表編號1所示之竊盜罪，與被告另犯之竊盜罪，業經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於110年1月15日以110年度聲字第91號裁定（即
    前裁定）合併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1,0
    00元折算1日，並於同年3月16日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及各該裁定附卷可稽。則附表編號1所示之竊盜
    罪，係檢察官於前裁定定應執行刑確定後，又重複聲請定應
    執行之刑。原裁定未察，就附表編號1所示之竊盜罪，依檢
    察官聲請，再與附表編號2所示竊盜罪，重複定應執行有期
    徒刑5月確定。依首揭說明，顯屬重複定應執行刑，自係違
    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而有裁判不適用法則之違背法令。非常
    上訴意旨以原裁定違反本院110年9月15日之110年度台抗大
    字第489號裁定意旨為由提起非常上訴，依據前開說明，雖
    非妥適，但原裁定仍有上開違反一事不再理之違背法令情形
    存在，且對被告不利，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併將檢察
    官本件定應執行刑之聲請駁回，以資救濟。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恒（主辦）
                                  法　官  王敏慧
                                  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黃斯偉
                                  法　官  周盈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廷彥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非字第33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連家賢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等罪定應執行刑案件，對於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中華民國110年5月14日第一審確定裁定（110年度聲字第933號，聲請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執聲字第652號），認為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檢察官之聲請駁回。
　　理　由
壹、非常上訴理由稱：「按同一案件，經裁定後，再為裁定確定者，該後之裁定，係重複裁定，違反一事不再理之原則，當然違法。如該裁定係有關實體事項者，應視同判決，因其既有形式之確定力，即應提起非常上訴，請求將該裁定撤銷（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非字第317號判決足資參照）。本件原裁定以受刑人連家賢所犯如裁定附表所示之竊盜罪共2罪，經先後判決確定，而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固非無見。惟查，原裁定附表編號1所示之竊盜罪部分，與連家賢所犯其他竊盜罪，前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0年度聲字第91號裁定（下稱前裁定）合併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並於110年3月16日確定，嗣原裁定於110年5月14日更為裁定，並於同年6月16日確定。雖前裁定與原裁定所重複裁定之範圍並非全部相同，然依前揭刑事大法庭裁定意旨，原裁定仍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顯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案經確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等語。
貳、本院按：
一、非常上訴制度，係為糾正確定裁判之審判違背法令所設之救濟方法，以統一各級法院對於法令之解釋為其主要目的。所謂審判違背法令，係指法院就該確定案件之審判顯然違背法律明文所規定者而言。而法律見解係指法令解釋上所持之觀點，此每因「時」而異，終審法院裁判關於法律上之見解，由於社會現象日新月異，有時因探討法律之真義，期求適應社會情勢起見，不能一成不變，然而終審法院前後裁判所持法律見解不同者，尚不能執後裁判所持之見解而指前次裁判為違法。否則，若以後之所是即指前之為非，不僅確定裁判有隨時搖動之虞，有礙法安定性，且因強使齊一之結果，解釋者為免固有秩序產生不可測之變動，因而固守原有見解，反足以阻遏法律解釋之與時俱進。故確定裁判之內容關於確定事實之援用法令倘無不當，僅所憑終審法院前後裁判所採法令上之見解不同者，要屬終審法院因探討法律之真義，致因法文解釋之不同，而產生不同之法律見解，尚不能執後裁判所持之見解或嗣後本院所採之統一見解，遽指前次裁判為違背法令。又建立大法庭制度之目的，在於使統一法律見解機制回歸司法權之作用，並非如憲法法庭得以判決宣告原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牴觸憲法而無效。且對於非常上訴之案件，不能因原判決確定後，本院關於該法律爭議所持之見解已因大法庭之裁定而有所變更，執為非常上訴之理由，致使原確定判決受影響，業如前述，此亦與憲法法庭以判決宣告法規範立即失效，而判決前已適用該法規範作成之刑事確定判決，經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必須撤銷改判，以維實質正義者顯然不同，自不得比附援引、類推適用，而認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而有撤銷改判之原因。從而，尚不得因大法庭裁定所為統一見解之變更，而認先前原確定判決所持之見解為違背法令。況且，本院刑事大法庭之裁定，除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規定，對提案庭提交之案件有拘束力外，基於預測可能性及法安定性之精神，並無溯及既往之效力。故上開裁定宣示前各級法院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及裁判，與該裁定意旨不符者，尚無從援引為上訴或非常上訴之理由，合先敘明。
二、定執行刑之裁定與科刑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如有違背法令，自得提起非常上訴。又刑法第51條之數罪併罰，應以合於同法第50條之規定為前提，而第50條之併合處罰，係以裁判確定前犯數罪為條件。若於一罪之裁判確定後又犯他罪者，自應於他罪之科刑裁判確定後，與前罪應執行之刑併予執行，不得適用刑法第51條所列各款，定其應執行之刑。至被告一再犯罪，經受諸多科刑判決確定之情形，上開所謂裁判確定，乃指首先確定之科刑判決而言，亦即以該首先判刑確定之日為基準，在該確定日期之前所犯各罪，應依刑法第51條各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在該確定日期之後所犯者，則無與之前所犯者合併定執行刑之餘地。惟在該確定日期之後所犯之罪，倘另符合數罪併罰者，仍得依前述法則處理，則不待言。數罪併罰定應執行之刑，既有上揭基準可循，自無許法院任擇其中最為有利或不利於被告之數罪，合併定其應執行刑之理；否則，仍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另對於已判決確定之各罪，已經裁定其應執行之刑者，如又重複裁定其應執行之刑，自係違反一事不再理之原則，即屬違背法令，對於後裁定，得提起非常上訴。
三、經查：原裁定以被告連家賢所犯如其附表（下稱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竊盜等2罪，經先後判決確定，合於定應執行刑規定，依檢察官聲請，於民國110年5月14日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並於同年6月16日確定（即本件非常上訴標的）。惟附表編號1所示之竊盜罪，與被告另犯之竊盜罪，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於110年1月15日以110年度聲字第91號裁定（即前裁定）合併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並於同年3月16日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各該裁定附卷可稽。則附表編號1所示之竊盜罪，係檢察官於前裁定定應執行刑確定後，又重複聲請定應執行之刑。原裁定未察，就附表編號1所示之竊盜罪，依檢察官聲請，再與附表編號2所示竊盜罪，重複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依首揭說明，顯屬重複定應執行刑，自係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而有裁判不適用法則之違背法令。非常上訴意旨以原裁定違反本院110年9月15日之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為由提起非常上訴，依據前開說明，雖非妥適，但原裁定仍有上開違反一事不再理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且對被告不利，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併將檢察官本件定應執行刑之聲請駁回，以資救濟。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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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黃斯偉
                                  法　官  周盈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廷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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